
信电系科研办工作流程 

一、 各类纵向项目申报（包括基金、计划、国际、军工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 各类纵向项目立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按通知要求填写申请书（有的要求在网上填写）

递交学系科研办初审（学校科研院复审）

申请人修改、定稿、打印纸质材料并按要求装订成册 

交学系科研办审核、汇总、盖章 

统一递交学校科研院上报相关部门 

填写项目计划书（合同书）（个别项目还需学校科研管理系统中启动项目） 

学校科研院审核、纸质材料需递交学系科研办

学系科研办对纸质材料审核、汇总

统一上报学校科研院各相关部（办）



三、 各类横向项目申报、立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四、 各类横向合同项目管理 

 

 

 

 

 

 

五、 各类项目中期检查或结题 

 

 

 

 

项目负责人与委托（合作）单位草拟合同（相对应合

同文本可在学系网上下载）、项目负责人需签字 

递交学系科研办审核、加盖分管科研系主任的签名章

合同文本送学校科研院审核并加盖学校技术合同专

用章、送委托（合作）单位签字盖章 

合同书生效后交学校科研院 3 份、学系科研办 1 份，

并在学校科研管理系统中启动项目 

课题组填报《横向科研项目执行情况年度报表》

学系科研办审核 

50 万以上项目学校科研院复查，对于执行情况不良的，给予信誉度标记 

按要求填写项目中期进展（结题）报告并提供学校意见初稿 

交学系科研办审核、盖章 

统一递交学校科研院上报相关部门 



六、 科研经费入帐网上办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：仍可直接前往科研院相关部门办理科研经费分成，除军工项目仍在玉泉校区行政楼办理

外，其他项目均在紫金港校区东三办理。 

 

六、 科技成果鉴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：浙江省科技厅已停止科技成果鉴定。 

网上查询到款记录

登录科研管理系统，提交经费分配方案 

科研院审核通过（提交后的 3 个工作日内完成）

自行打印《科研经费入帐专用单》（即分成单），项目负责人签名 

前往计财处办理入卡、报销等业务 

填写《科技成果鉴定申请书》（科研院主页可下载）

提交有关鉴定资料，经科研院成果部审查后签署意见报教育部审批 

教育部科技科技发展中心成果处审批并颁发鉴定批文和编号 

向有关专家、单位发送鉴定邀请书，提出鉴定会议程序 

由教育部组织召开鉴定会，形成鉴定证书 

鉴定证书原件交科研院成果办，并进科技成果登记



七、 申报国家、省部委等科技奖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根据学校通知要求填写《科学技术奖励推荐书》，每年

3-6 月申报省部委科技奖励，12 月申报国家科技奖励 

将填写的《推荐书》及有关附件（鉴定证书、研制报告、检测报告、

应用证明或论文收录引用证明、经济效益财务证明、查新报告等）

交学校科研院成果部形式审查 

按规定要求上传电子版推荐书及附件，并将书面材料

（按份数要求）送交学校科研院成果部 

由学校统一盖章后上报有关部门---省科技厅成果处或

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成果处等 

已通过国家奖励办学科（专业）评审组网络评审的项目和通过浙

江省科技奖行业评审组初评为一等奖的项目由学校组织预答辩 


